
关于严格执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

司公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的声明 

 

尊敬的来访者： 

为了进一步推进信息披露的公平性、公开性和公正性，

规范上市公司在接受机构调研时的披露行为，上海证券交易

所于 2009 年 4 月 9 日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公

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在接受外界采访、调研的，采访或调研结束后，接

受采访和调研的人员应将调研过程及会谈内容形成书面记

录，与来访人员共同亲笔签字确认，并在两个交易日内书面

通知董事会秘书，由其通过上交所网站“上市公司专区”进

行报备。 

根据此通知的要求，调研活动结束后，我们会尽快完成

书面会议纪要，请我方参会的董事、监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签

字确认后，将会议纪要通过传真或电邮的形式发给来访者，

请来访者在 1个工作日内回复，若 1个工作日内未收到回复，

则视同来访者已确认会议纪要，我们将按照要求在 2个交易

日内报备上交所。 

在会议正式开始前，我们会征得来访者对本声明要求的

认可，并请对方在此声明上签字确认；如为电话会议，我们

会通过邮件或电话事先征得来访者的同意。由此带来的不便



之处，敬请谅解。感谢您对我们的工作的支持。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局 

2009 年 5 月 6 日 

 

来访者签字： 

 

附件：《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 

 

关于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工作的通知 

 

各上市公司：  

为维护证券市场秩序，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上市

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现就进一步做好上市公司公平信息披露工作通知如下。  

一、上市公司和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同时向所有投资者

公开披露重大信息，确保所有投资者可以平等地获取同一信

息，不得向单个或部分投资者透露或泄漏。  

二、上市公司在年度报告披露之前，应与会计师事务所工作

人员共同做好利润分配方案、公司业绩等信息的保密工作。

根据《董事会议事示范规则》的规定，对于董事会审议利润

分配事宜的，可先将拟提交董事会审议的分配预案通知注册



会计师，并要求其据此出具审计报告草案（除涉及分配之外

的其他财务数据均已确定）。董事会做出分配的决议后，应

当要求注册会计师出具正式的审计报告，董事会再根据注册

会计师出具的正式审计报告对定期报告的其他相关事项做

出决议。  

三、上市公司应切实提高年报披露质量，在“管理层讨论与

分析”中就公司未来发展情况进行充分的论述。  

四、在生产经营环境等发生重大变化时，上市公司应及时披

露该等变化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如需对已披露的经营计划等

进行修订的，应及时披露修订情况。  

五、本所鼓励上市公司在每月初公开披露公司上月的经营数

据。  

六、上市公司在股东大会召开时，上市公司及其工作人员不

得向参会者披露任何未披露的信息。上市公司及其工作人员

接受外界采访、调研过程中，不得披露任何未公开披露的信

息。法律法规有规定的情形除外。  

七、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接受外界采访、

调研的，应事前告知董事会秘书，原则上董事会秘书应全程

参加采访或调研。采访或调研结束后，接受采访和调研的人

员应将调研过程及会谈内容形成书面记录，与来访人员共同

亲笔签字确认，并在两个交易日内书面通知董事会秘书，由

其通过我所网站“上市公司专区”进行报备。  



八、本所鼓励上市公司在定期报告或重要公告披露后举行公

开说明会，由公司管理人员与各类投资者公开进行沟通。公

开说明会主要应采用互联网方式，以便于普通投资者参与。  

召开公开说明会的，上市公司原则上应提前刊登公告，提示

投资者参加。公开说明会召开后，上市公司应在两个交易日

内将公开说明会的会议记录通过我所网站“上市公司专区”

进行报备。  

九、我所将根据上市公司报备的采访或调研情况，对采访或

调研的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证券交易情况进行重点核查。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管理部  

二○○九年四月九日    

 


